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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政办发〔2016〕4 号                   

 

 

师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师宗县 

2016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各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师宗县 2016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师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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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宗县 2016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 

     

根据曲靖市卫计局《关于印发曲靖市 2016 年新农合补偿方

案指导意见的通知》（曲卫字〔2015〕324 号）、《曲靖市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结合师宗县工作实

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和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国家省市卫生计生工作会议精

神为指导，围绕提高农民群众健康保障水平的总体要求，切实增

强保障能力，巩固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全面推行复合支付方式，

完善支付方式改革，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合理分流病人，规范

基金管理，进一步促进全县新农合工作形成参合稳定、管理规范、

运转有序、保障到位的良好局面。 

二、基本原则 

（一）以收定支，略有节余。补偿方案必须坚持以筹集的基

金规模相适应，既要量入为出，注意合理规避透支风险，又要充

分发挥基金效益，避免基金结余过多的原则，让参合农民得到更

多实惠，增强新农合的吸引力，促进新农合制度稳步健康发展。 

（二）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补偿方案必须坚持以大病统筹

为主，建立和完善门诊统筹和特殊慢性疾病病种补偿的原则，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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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新农合由全面覆盖向补偿全面可及转变，提高参合农民的受益

水平。 

（三）方便群众，合理就医。补偿方案必须充分利用现有卫

生资源，引导参合农民合理择医就诊，方便参合农民，实现“小病

不出村、大病不出乡、重病不出县、疑难杂症才上大医院”的目标。 

三、目标任务 

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新农合制度，扩大新农合覆盖面，做到应

参尽参，确保参合率保持在 96%以上；进一步完善统筹补偿方案，

合理分配和使用基金，当年的统筹基金结余不超过当年筹集基金

总额的 15%（含风险基金），统筹基金累计结余不超过统筹基金

的 25%（含风险基金）；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参合农民门诊统

筹报销比例不低于 55%，统筹区域政策范围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不

低于 75%，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不低于 60%，县、乡两级实际住

院补偿比分别达到 60%和 75%以上，新农合住院补偿最高支付限

额 15 万元；进一步巩固完善市级统筹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

积极配合承保保险公司加强对“新农合大病保险合署办”工作的领

导、监督，完善新农合大病保险即时结报工作；积极引导参合农

民合理就医，探索推动建立分级诊疗模式；创新以县情实际相适

应的复合支付方式，进一步完善支付方式改革，遏制医药费用不

合理增长；规范基金监管，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和查处力度，

确保基金安全。 

四、基金筹集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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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筹集 

2015 年新农合筹资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500 元，其中：各级

政府补助增加到人均 380 元，参合农民个人缴费 120 元。参合农

村居民以人均不低于 30 元标准从新农合基金中列支购买大病保

险以提高大病保障水平。财政部门对县级配套的补助资金必须按

照实际参合人数于2016年4月底前一次性拨付到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基金专用帐户，对新农合补助资金要按时拨付到位，确保补偿

结算工作正常开展。 

（二）基金分配和用途 

合理分配和使用基金。当年统筹基金结余不超过当年筹资基

金总额的 15%（含风险基金），统筹基金累计结余不超过当年筹

集的统筹基金的 25%（含风险基金）。新农合统筹基金预算总额

原则上按五个部分进行分配使用： 

1.门诊补偿基金，原则上占扣除风险金后的当年筹集的统筹

基金的 20 %以内； 

2.新农合大病保险基金。原则上按 6%左右安排，具体按市大

病保险政策执行。 

3.医改支持基金。医改后设立的一般诊疗费。 

4.省、市政府卫生惠民实事项目支出基金； 

5.住院补偿基金。 

五、医药费用补偿 

（一）住院统筹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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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住院补偿 

（1）补偿起付线：乡级医院 200 元、县级医院 400 元、市

级医院 600 元、省级医院 1200 元，精神病患者省级 600 元、市级

400 元。起付线为个人自付部分，年度内多次住院的，每次均按

医疗机构级别分别重新计算，包括《师宗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

付方式改革方案（试行）》（师卫联〔2012〕13 号）中的所有病种。 

（2）补偿比例：乡级医院 85%、县级医院 70%、市级医院

60%、省级医院 50%。参合患者在市域内其它（县、区）确定的

公立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住院的按县域内同级医疗机构补偿

标准执行、在民营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住院的按市级定点医疗机构

补偿标准执行；参合患者在市域外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按

省级标准执行、在其它医疗机构或未经审核批准的不予补偿；外

出打工、就学的按县内同级别标准报销；精神病人在市级精神专

科定点医院住院治疗的，按县级住院补偿标准执行，在省级定点

医院住院治疗的，按市级住院补偿标准执行。 

（3）新生儿补偿：农业户籍新生儿出生当年随其参合母亲

自动获取参合资格并享受新农合待遇，母亲因特殊情况未参加合

作医疗的，也可随参合父亲享受新农合待遇，封顶线合并计算，

自第二年起按规定缴纳参合费用。 

（4）补偿封顶线：住院补偿封顶限额按年度计算，最高支

付限额每人每年 15 万元。 

2.重大疾病保障：全面推进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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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大疾病的医疗保障工作，完善补偿程序，切实减轻参合患者

负担。重大疾病实行按病种包干付费，按照《曲靖市卫生局关于

印发曲靖市提高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试行）的通知》（曲卫字〔2013〕105 号）及《曲靖市卫生局

转发云南省卫生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新农合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

者大病保障专项援助项目实施方案的的通知》（曲卫字〔2013〕77

号）文件要求执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终末期肾病，耐多药肺

结核等门诊治疗病人尽可能实行即时结报，因信息管理系统暂时

无法进行在院即时结报的，经市、县合管中心（合管办）同意后，

可由患者回参合所在地按程序审核结算。 

3.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偿： 2016 年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新

农合补助标准按照《云南省 2015 年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

实施方案》中的方案二进行补助：县级定点医疗保健机构顺产、

阴道手术助产按照 1650 元/例费用包干、剖宫产按照 2200 元/例

费用包干；乡（镇）卫生院顺产、阴道手术助产按照 950 元/例费

用包干、剖宫产按照 1650 元/例费用包干（详见附表 1）。此上述

包干费用，先由中央农村孕产妇住院补助资金补助 400 元/例，其

余部分由新农合基金实行定额报销。二次剖宫产、产科合并症及

发生危重孕产妇抢救及县外住院分娩的，按新农合普通住院予以

报销。 

4.贫困白内障复明工程补偿:白内障手术属“复明工程”项目病

人的按照《曲靖市卫生局 曲靖市财政局 曲靖市民政局 曲靖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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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曲靖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曲靖市 2013

年“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暨“光明工程”实施方案的通

知》（曲卫字〔2013〕180 号）中：“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

程”暨“光明工程”免手术费用，实行 1900／例(单侧)的成本限价和

不设个人支付比例的政策。项目外的白内障手术按师宗县新农合

支付方式改革方案进入按病种结算。 

5.特殊项目补偿 

中医药补偿：参合人员在县级中医医疗机构就诊住院的补偿

比例提高 10%，中医诊疗项目和中药饮片提高 5%。 

医用耗材补偿：到市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参合农民，

单价 200 元以下的医用耗材无论国产和进口均可纳入报销，单价

200 元以上的医用耗材国产按比例报销，单价 200 元以上进口耗

材新农合不予报销。定点医疗机构必须标明所使用耗材产地属性，

属于国产（合资）还是进口，没有标注的，统一默认为进口耗材，

不予报销；定点医疗机构若将进口耗材串换成国产（合资）耗材

纳入报销，一经发现，扣除该患者当次住院应补偿的垫付费用并

依规处理。 

床位费补偿：床位费每人每日最高不得超过 40 元，据实按

规定比例补偿。 

6.跨年度住院补偿:参合患者跨年度住院的，不需办理出院手

续，出院结报以入院时间结算，以新农合结算年度为界，按照入

院时间所在年度补偿标准计算补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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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门诊统筹补偿 

1.普通门诊补偿。门诊减免只能在村级和乡级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定点医疗机构享受，在县级及以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

疗机构门诊就医的费用不给予减免。门诊不设起付线，设立封顶

线，封顶线为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每人每年累计减免不超过 300

元 ，门诊减免比例为西医 55%、中医诊疗项目和中药饮片 60%。

乡级定点医疗机构月门诊平均处方值不超过 45 元，村级月门诊平

均处方值不超过 35 元。门诊总额预付费详见门诊总额预付费方

案。 

2.特殊门诊补偿 

（1）慢性病补偿。经县级鉴定持证的慢性病（原发性高血

压、糖尿病）在乡、村两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门诊

减免补偿比例按普通门诊标准执行，每人每年累计封顶为 1000

元。 

（2）精神病门诊病人的补偿。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管理和经专科医院确诊的精神病患者，门诊减免最高支付限额每

人每年 2000 元。实行“常规门诊减免+专药限额全免”的办法。常

规门诊减免按照参合人员门诊减免规定执行；精神病类专药门诊

全额减免 800 元/人/年，不受常规门诊减免比例和每次减免金额

的限制，治疗重性精神疾病全额减免的药物实行专药、专用、专

处方和台账管理，剩余 1200 元用于乡村两级普通门诊，按常规门

诊减免办法执行。在省、市、县定点医疗机构的门诊费用报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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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提供发票、处方（实行双处方管理）、合作医疗证、身份证到

参合所在地合管办报销，精神病常规治疗用药清单详见附件。 

（3）终末期肾病门诊透析补偿。终末期肾病的门诊透析按

照《曲靖市卫生局关于印发曲靖市提高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

障水平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曲卫字〔2013〕105 号）

执行，每次透析低于 600 元的按照实际费用纳入报销，超过 600

元的按 600 元纳入报销，报销比例为 90%，门诊透析的自付部分

不纳入新农合大病保险报销。由患者提供发票、处方（复印件）、

门诊病历、合作医疗证、身份证等资料报销。 

（4）门诊一般诊疗费标准按照云南省物价局等 4 厅局《关

于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云价收费〔2014〕114 号）文件规定执行。 

六、就诊和结算办法 

（一）就诊程序 

参合人员凭师宗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身份证或户口册及

其它有效证件在县内县、乡、村可自主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诊住

院。门诊只有在乡、村两级自主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才能享受

新农合门诊补偿。参合人员因病须转县以上（含县域外）医疗机

构住院治疗的按分级诊疗相关规定执行。 

（二）结算办法 

1.住院补偿结算 

参合人员在县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实行出院当日持师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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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身份证或户口本、有效医药费发票、出院

证明和医药费用明细清单等在所住医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药费

用报销窗口即时报销。 

参合患者在县外住院的，所住医院为即时结报医院的必须在

该医院即时结报；所住医院为非即时结报医院则出院后 2 个月内

持合作医疗证、身份证或户口本、县合管办开具的转诊单、有效

医药费发票、出院证明、医药费用明细清单等到所在地乡（镇）

卫生院审核报销。 

参合人员在外打工、就学等因病住院，必须在参合年度内（12

月 31 日前）及时凭合作医疗证、有效身份证件、出院证明、有效

医药费发票、医药费用明细清单、户籍地村委会和打工、就学等

单位的打工、就学等证明到所在地乡（镇）卫生院审核报销，过

期不予报销。就学、打工在外就医住院不能回家的，可将所需资

料即时邮寄县合管办，由县合管办负责办理报销。 

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参合农民，就诊费用的合作医疗减免补

偿不受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申报合作医疗补偿时，原则上凭就

诊资料的原件进行申报补偿，如用就诊资料的复印件申报补偿，

其所有资料的复印件必须由保险公司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同时

还必须出具保险公司的付款收据。 

同时参加两种及两种以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参合患

者，原则上凭有效医药费用发票原件申请补偿，不得重复报销。 

2.门诊补偿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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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合人员在县内门诊就医时由乡、村级定点医疗机构按补偿

规定当场直接减免补偿。精神病病人的门诊补偿结算办法另行规

定。 

七、其他规定 

（一）省、市级定点医疗机构用药报销范围参照《云南省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0 年版）》执行，

县级定点医疗机构用药报销范围按《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县、

乡、村用药目录（2008 年版）》县级用药目录执行，乡（镇、街

道）、村级用药报销范围为国家、省、市基本药物目录。 

（二）《云南卫生厅关于印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诊疗项

目（试行）的通知》（云卫发〔2008〕1159 号）中所有的诊疗项

目全部纳入报销范围。 

（三）意外伤害补助办法。意外伤害的首诊定点医疗机构应

询问记录患者身份和意外伤害原因，对有第三责任的各种意外伤

害，新农合基金不予补偿，对无第三责任的意外伤害，由患者户

口所在地村委会提供意外伤害证明，出院时按普通住院报销程序

实行即时结算，对于意外伤害原因不明确，报销有疑问的个别案

例，定点医疗机构可与各县（市、区）合管办共同鉴定解决。 

八、认真实施大病保险制度 

进一步巩固完善市级统筹、城乡统筹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

作，在新农合报销补偿的基础上达到新农合大病保险起付线的由

承保保险公司兑现理赔。积极配合承保保险公司加强对“新农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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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保险合署办”工作的领导、监督。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大病保险即

时结报工作，简化流程，减轻大病患者垫付大额医药费用的负担，

对大病患者新农合补偿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及时延

伸报销。 

九、新农合基金不予补偿范围 

（一）超出本文件规定的用药范围和诊疗目录的费用。 

（二）在新农合非定点医疗机构住院产生的费用。 

（三）未经物价、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医院自定诊疗项目和

自制药品，以及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医疗机构

未按《云南省非营利性医疗服务价格》收费产生的费用（营利性

医疗机构参照执行）。 

（四）有第三者或其他赔付责任的医疗费用，因医疗事故或

纠纷应由医方承担的费用。 

（五）参合人员在国外和港、澳、台三个地区发生的医疗费

用。 

（六）住院病人不遵医嘱拒不出院者，自医院通知出院第 2

天起的医疗费用；挂名住院或不符合条件住院的费用；治疗期间

与病情无关的费用；处方与病情不符的药品费用；超过规定处方

用药量和带药量的费用。 

（七）酗酒，自杀，自残，打架斗殴产生的医药费用，违法、

犯罪所致伤害及被拘留、逮捕和服刑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 

（八）非医疗性费用：如保险费、陪护费、陪客水电费、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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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床椅费、空调费、出诊费、交通费、急救车费、出生证费、营

养费等杂费。 

（九）非基本医疗性费用：各类美容、整形、染发、狐臭根

治，试管婴儿、安装假肢、假牙、假眼、假发，验光配镜、助听

器、助行器、拐杖、轮椅等；各种减肥、增胖、增高等项目的一

切费用；各种自用的保健、按摩、理疗、磁疗、按摩、检查和治

疗器械的费用；各种医疗咨询、医疗鉴定产生的费用。除小儿麻

痹、先天性唇腭裂、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先天性心脏病等病理性

缺陷外未经批准的矫形、正畸产生的费用。 

（十）病人使用的一次性生活消耗品：如：尿壶、盆、桶、

一次性便盆、尿垫、尿布、卫生纸、一次性鞋套、洁净袋等。 

（十一）家庭病床、疗养院产生的费用。 

（十二）其他新农合及新农合大病保险规定不能减免赔付的费用。 

十、完善支付方式改革，遏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在基金预算管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全面推行以门诊总额

预付和住院床日付费为主，按病种付费、按疾病诊断分组（DRGs）

付费、次均费用控制等相结合的复合支付方式，完善相关配套政

策措施，建立严格的考核评估和质量监督体系，防止定点医疗机

构为降低成本而减少必需的医疗服务、降低服务质量或推诿上转

患者。将考核从定点医疗机构延伸到个人，将医生成本控制和服

务质量作为医生个人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与其个人收入挂钩，

充分调动其控费积极性。激励医疗机构加强医疗质量管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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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提高新农合基金使用效率。 

（一）巩固完善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报工作。 

1.在全市范围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全面实行即时结报，

个别特殊情况确需手工结报的，必须报经市县合管中心（办）审

批同意，未经审批同意的所有垫付费用由医疗机构负责。 

2.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必须建立完善医院管理系统（HIS），

并与云南省新农合信息管理系统对接，凡没有规范的医院管理系

统或未按规定与云南省新农合信息管理系统对接的，取消即时结

报资格，不得进行新农合减免补偿，若医院采取直接在新农合信

息管理系统进行手工录入结算的，一经发现，所有涉及的垫付费

用由医疗机构承担。 

（二）加大“门诊总额付费制”、“住院次均费用限额制”和按

病种定额加限额付费“统筹基金预算控制”等付费方式改革力度。 

探索完善门诊付费总额预算控制、门诊次均处方值和次均费

用控制标准等措施控制门诊费用不合理增长；以定点医疗机构综

合服务能力、医护人员执业资格综合技术水平、服务半径人口数、

历年次均住院费用、省市县同级同类医院住院次均费用和医疗费

用正常上涨幅度等情况科学测算，确定年度统筹基金预算控制额

度和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次均住院费用控制标准。 

各级各类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必须严格遵守我县有关支付

方式改革的规定，严格遵守《曲靖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

机构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对参合病人因病施治，合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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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治疗、合理用药，提高服务质量。县合管办要加强监督检查

和费用审核力度，定点医疗机构有推诿病人、分解住院、住院期

间出现门诊交费、同一病人同一病种 15 天内重复住院治疗（特殊

情况需报市、县经办机构审批）等行为，一经发现一律扣减当次

住院全部垫付费用，并按《曲靖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试

行）》及《曲靖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处罚。 

（三）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次均费用（平均床日费）和目录

外费用控制标准 

1.各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次均费用（平均床日费）和

目录外费用控制标准经统计测算确定后与各定点医疗机构签订管

理服务协议，各定点医疗机构根据协议要求严格控制住院次均费

用（平均床日费）。 

2.由县合管办按季度对县、乡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考核，考

核结果每半年公布一次，超过住院次均费用限额标准的医院，由

县合管办通知各定点医疗机构按超标比例扣减垫付费用，扣款标

准是：超住院次均费用比（%）×涉及县垫付费用＝扣款额。 

3.目录外用药及非基本诊疗项目费用控制。严格控制、规范

使用高值耗材和贵重药品，切实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县级医疗

机构目录外用药及非基本诊疗项目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比例应控

制在 10%以内。确因病情需要使用自费药品、自费检查项目、特

殊材料、特殊检查需征得患者或其家属同意并签字后方可使用，

未经患者或家属签字认可或超比例范围所发生的费用由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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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 

（四）定点医疗机构未取得相应专业技术准入资格而进行超

范围行医，使用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同意的大型设备，所产生

的一切费用，一律由医疗机构承担，新农合基金不予支付。 

（五）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服务质量，

扩大服务范围，为区域内参合农村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技术服

务项目。基层医疗机构开展的医疗服务项目取得技术准入、在同

级医院处于技术领先水平、治疗合理的疑难危重、有利于提高基

层诊疗技术水平的病例费用，经县合管办审批，可不记入次均费

用控制范围。 

十一、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合理分流病人 

根据《云南省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要求，

统筹县域医疗卫生发展，从制度建设入手，逐步形成基层首诊、

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实

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基本不出县，预防在基层，

90%左右的患者在县域内就诊的改革目标，严格转诊制度（22 种

重大疾病除外），逐步探索建立符合我县实际的分级诊疗制度。 

（一）曲靖市区域内新农合转诊实行“初诊制度”和“双向转诊

转院制度”。参合患者原则上在新农合定点的乡镇（社区）初诊治

疗，再根据病情需要逐级转诊。患者需转诊至市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住院治疗的，需使用全省统一的转诊审批表，经县合管办审批

同意后方可转诊，对急、危、重病人，患者可直接到市级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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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抢救治疗，三日内凭医疗疾病证明到县合管按规定补办

转诊手续。 

（二）参合患者由上一级医疗机构转回下一级医疗机构进行

康复治疗时，持上级医院开具的下行转诊审批表经县合管办审批

同意，可取消报销起付线。 

（三）因探亲、访友、外出务工等原因未经转诊审批在异地

住院治疗的，需持户口所在地村委会出具的外出探亲、访友或务

工证明，方可按程序审核报销。 

（四）未按规定办理转诊手续的，新农合基金将不予减免补

偿。县级以上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收治参合病人，必须认真核对

合作医疗证、身份证（户口册）及住院转诊审批表，未经县合管

办审批收治住院的，所发生的新农合垫付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自

行承担，新农合基金将不予支付。 

十二、规范基金监管，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 

新农合基金监管的各相关部门要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和基金

监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难点，健全完善管理措施，加强监管力

度和查处力度，有效建立“不能、不敢、不愿”骗取新农合资金的

监管体系，确保基金安全。 

（一）强化基金监管。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原卫生部、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的意见》（卫农卫发

〔2011〕52 号）和原省卫生厅、监察厅、政府纠风办、财政厅、

审计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监督管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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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通知》（云卫发〔2011〕546 号）等文件要求，严格基金管理。

完善新农合基金风险预警机制，规范基金使用范围，提高基金使

用效益，不得过度提高补偿比例，盲目扩大保障范围，增加支出

项目，确保基金既不过度结余，也不出现超支。落实公示制度，

加大补偿结果公开力度，大力推进即时结报，方便群众报销，使

广大群众最大限度地得到实惠。 

（二）加强能力建设。主管部门要配齐配强县、乡合管办经

办人员，加强新农合经办能力建设，确保人员、设备、工作经费、

监管四到位。理顺县乡经办人员管理关系，落实乡级经办人员监

管责任，健全新农合基金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新农

合经办机构内部监督，加强经办审核、定点医院巡查以及日查房

制度，加强新农合基金的运行管理，合理使用基金。实行分片负

责、责任倒查和定期轮换，做到责任到人，监管到位。卫生监督

机构要积极参与新农合监管，充分发挥卫生监督执法主体作用，

运用法律武器依法加强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监管工

作。鼓励采取行政委托方式，委托第三方对新农合运行开展评估

核查，加强新农合资金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有效性。争取创造条

件解决新农合管理信息化建设滞后的瓶颈，提高监管手段。 

（三）进一步加强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管理。认真落实《曲

靖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严格定点医疗机

构准入，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监管，按照“县级统筹，分级管理”落

实监管责任，强化定点医疗机构执行新农合政策的主体责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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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农合管理长效机制，加大监管力度，严肃查处违规医疗机构，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探索建立定点医疗机构信用等级管理和

黑名单管理制度，采取一票否决制，对有骗取新农合（医保）资

金劣迹的民营医院和医疗集团不得审批进入新农合定点范围，对

有骗取新农合资金行为的医务人员依法依规注销其执业资格。支

持促进民营医院健康发展，优先将建设规模大、服务能力强、管

理机制健全、运行规范有序、社会声誉好并能够填补当地医疗资

源不足的民营医院纳入新农合定点范围，对主要开展非基本医疗

服务的医疗机构不得纳入新农合定点范围，对管理混乱的定点医

疗机构要及时督查整改，对有科室外包行为的依法依规及时查处，

从源头上避免骗取新农合资金行为。广泛宣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

释》和《云南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依法加大对骗取新农合基金

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建立“不能、不敢、不愿”骗取新农

合资金的监管体系，确保基金安全。 

十三、相关说明 

（一）本方案从 2016 年 1 月 12 日起执行，过去其他文件与

本方案规定相冲突的内容不再执行。 

（二）本方案由师宗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三）取消犬咬伤狂犬疫苗注射的特殊减免补偿政策。 

 

附件：1.师宗县 2015 年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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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宗县 2016 年精神疾病患者新农合门诊用药目录 

附件1 

 

师宗县 2015 年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标准 

 

乡级 县级 

顺产、阴道

手术助产 
剖宫产 

顺产、阴道

手术助产 
剖宫产 

包干费用

标准 
950 元/例 1650 元/例 1650 元/例 2200 元/例 

中央农村

孕产妇住

院分娩资

金补助 

 

400 元/例 

 

400 元/例 

 

400 元/例 

 

400 元/例 

新农合资

金补助 
550 元/例 1250 元/例 1250 元/例 1800 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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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师宗县 2016 年精神疾病患者 
新农合门诊用药目录 

序

号 
名称 剂型 规格 厂家 分类 

1 右佐匹克隆片 片剂 3mg 成都康弘药 镇静催眠药 

2 佐匹克隆片 片剂 7.5mg 齐鲁制药 镇静催眠药 

3 阿普唑仑片 片剂 0.4mg*100 
江苏恩华 

湖南洞庭 
镇静催眠药 

4 艾司唑仑片 片剂 1mg*100 
济川药业 

湖南洞庭 
镇静催眠药 

5 劳拉西泮片 片剂 1mg*28 湖南洞庭 镇静催眠药 

6 地西泮片 片剂 2.5mg*24 上海信谊 镇静催眠药 

7 氯硝西泮片 片剂 2mg*100 江苏恩华 镇静催眠药 

8 地西泮注射液 针剂 10mg*10 上海旭东 镇静催眠药 

9 
草酸艾司西酞

普兰片 
片剂 10mg 四川科伦 抗抑郁药 

10 
草酸艾司西酞

普兰片 
片剂 5mg 山东京卫 抗抑郁药 

11 
枸橼酸坦度螺

酮胶囊 
胶囊 5mg 四川科瑞德 抗抑郁药 

12 米氮平片 片剂 15mg 山西康宝 抗抑郁药 

13 
氢溴酸西酞

普兰片 
片剂 20mg 江苏恩华药 抗抑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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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舒肝解郁胶囊 胶囊 0.36g 成都康弘 抗抑郁药 

15 
盐酸阿米替

林片 
片剂 25mg 常州四药 抗抑郁药 

16 
盐酸丁螺环

酮片 
片剂 5mg 江苏恩华药 抗抑郁药 

17 
盐酸度洛西汀

肠溶片 
肠溶片 20mg 上海中西 抗抑郁药 

18 
盐酸氟西汀

胶囊 
胶囊 20mg 山西仟源 抗抑郁药 

19 
盐酸氯米帕

明片 
片剂 25mg 

湖南洞庭 

江苏恩华 
抗抑郁药 

20 
盐酸帕罗西

汀片 
片剂 20mg 

浙江华海 

浙江尖锋 
抗抑郁药 

21 
盐酸舍曲林

片 
片剂 50mg 辉瑞制药 抗抑郁药 

22 
盐酸文拉法辛

缓释片 
缓释片 75mg 成都康弘药 抗抑郁药 

23 
盐酸文拉法

辛胶囊 
胶囊 25mg 成都倍特 抗抑郁药 

24 
阿立哌唑口腔

崩解片 

口腔崩

解片 
5mg 成都康弘 抗精神病药 

25 阿立哌唑片 片剂 10mg 上海中西 抗精神病药 

26 奥氮平片 片剂 10mg 江苏豪森 抗精神病药 

27 奥氮平片 片剂 5mg 江苏豪森 抗精神病药 

28 奋乃静片 片剂 4mg 
南京白敬宇上

海朝晖 
抗精神病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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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富马酸喹硫

平片 
片剂 0.1g 100mg*30 抗精神病药 

30 
富马酸喹硫

平片 
片剂 0.2g 湖南洞庭药 抗精神病药 

31 利培酮分散片 分散片 1mg 江苏恩华 抗精神病药 

32 
利培酮口腔

崩解片 

口腔崩

解片 
1mg 吉林西点 抗精神病药 

33 
氯氮平口腔

崩解片 

口腔崩

解片 
25mg 江苏恩华 抗精神病药 

34 氯氮平片 片剂 25mg 常州制药 抗精神病药 

35 舒必利片 片剂 0.1g 

湖南洞庭 

常州康普 

江苏天士力 

抗精神病药 

36 
舒必利注射

液 
注射液 2ml:100mg 湖南洞庭 抗精神病药 

37 五氟利多片 片剂 20mg 江苏恩华 抗精神病药 

38 
盐酸氯丙嗪

片 
片剂 50mg*100 

西南药业 

重庆科瑞 
抗精神病药 

39 
盐酸多塞平

片 
片剂 25mg 常州康普 抗焦虑药 

40 氯普噻吨片 片剂 25mg*100 上海信谊 抗焦虑药 

41 奥卡西平片 片剂 0.3g 北京四环 抗癫痫药 

42 
丙戊酸镁缓

释片 
缓释片 0.25g 湖南省湘中 抗癫痫药 

43 丙戊酸钠片 片剂 200mg 山东方明 抗癫痫药 

44 癫痫康胶囊 胶囊 0.3g 亚宝药业太 抗癫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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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癫痫平片 片剂 0.3g 四川诺迪 抗癫痫药 

46 卡马西平片 片剂 0.2g 北京诺华 抗癫痫药 

47 左乙拉西坦片 片剂 0.25g 比利时 抗癫痫药 

48 苯妥英钠片 片剂 0.1g*100 
天津力生 

西南药业 
抗癫痫药 

49 氟哌啶醇 注射剂 5mg*5 湖南洞庭 抗精神病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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